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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财政局文件 
新财购〔2025〕3号 

                                                         

 

新县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5 年政府采购 

预算编制和执行工作的通知 

 

各采购人： 

为优化提升新县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夯实采购人主体责

任，提升政府采购绩效，现将《2025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指

引》和《2025年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及政采指标调剂简要指引》

印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县实际，就做好 2025 年政府采购预

算编制和执行工作通知如下： 

一是明确编制范围。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采

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纳入政府采购管理范围，应当在实施政府采购活动前通过财

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以下简称“一体化系统”）编制政

府采购预算。 

二是落实编制要求。政府采购预算是部门预算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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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应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同步申报。采购人应在财政部

门下达的控制数内，结合年度采购需求，科学合理编制政府

采购预算，做到“应编尽编、规范编制”。采购人应按照

《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号）确定采购

项目属性和品目，按货物、工程和服务进行分类编制，不得

自行设立政府采购品目。 

三是严格预算执行。采购人要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开展

政府采购活动，严禁“无预算、超预算”采购，不得擅自改

变已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及用途。因政策调整等原因，

确需调整采购预算的，采购人应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四是准确填报计划。采购人应当根据《新县 2025 年政

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和已批复的部门预算，通过河南省

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编报采购项目实施计划，实施计划中

“项目名称、组织形式、采购方式、品目、采购金额、资金

性质、项目类型”等要素内容应符合采购需求、采购预算等

要求。 

附件 1.2025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指引 

2. 2025年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及政采指标调剂简要指引 

 

 

              新县财政局 

2025年 1月 6日



附件 1： 

 
2025 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指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负有编制部门预算

职责的部门在编制下一财政年度部门预算时，应当将该财政年度政

府采购的项目及资金预算列出，报本级财政部门汇总，政府采购应

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为指导各单位规范编制 2025年政府采购预算，确保采购项目顺

利实施，现拟定了 2025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指引。各单位实际操作

如遇到问题，请及时提出意见，以便不断完善本指引！ 

一、2025年，采购金额在 30万以上（采购限额）的货物和服务

项目，采购金额在 60 万以上、400 万以下的工程项目，凡是要通过

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备案采购的，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内编制

2025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时要将项目预算进行“政府采购”标识。 

二、货物和服务采购未达到 30万采购限额，工程项目未达到 60

万采购限额的，对应资金不需标识“政府采购”。 

三、不明确是否需要政府采购的，政府采购金额不确定的，对

应资金可以先不标识“政府采购”，采购单位可根据项目实际需要自

行调剂。



附件 2： 

 

2025 年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及政采指标

调剂简要指引 
 

各采购单位： 

    结合最近各采购单位计划备案反映的情况，为方便各单

位顺利采购，现修订了最新指标调剂指引。由于该功能是今

年才上线，有关功能及使用需要磨合，如有和各单位实际操

作和以下说明不一致的地方，还请各单位提出意见，以便不

断完善本指引！ 

一、采购预算一体化总体要求说明 

各地采购单位报计划之前，使用帐号登录政府采购系统

在“采购人管理—信息维护”，维护自己的预算代码，确保

政府采购管理系统中单位的预算代码同预算系统一致！不

一致会影响预算一体化系统对应不到对应的项目信息和资

金信息。医院和国有企业等资金支付不通过财政支付系统的，

不需该操作，资金选择“自行支付（自有资金）”，也不需要

以下的各种操作。 

只有需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进行计划备案且采购

金额在 30万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采购金额在 60万以上、



400 万以下的工程项目，才需要提前在预算系统内将对应资

金指标标识为“政府采购”。 

其他采购活动的资金均不用标识为政府采购，已经标识

的，可自行操作取消或联系对应部门预算股室取消！ 

二、通过财政支付系统支付的 30 万以上货物和服务项

目，60万以上、400万以下工程项目需要按以下步骤进行操

作： 

（一）计划备案-指标挂接标准流程 

1）确保采购预算资金落实：项目政府采购资金应在“预

算综合管理系统”内预算编制时编制，并对该资金进行“政

府采购”标识（应由各单位财务人员操作）。如提前没有做

标识的，可由采购单位自己标识，如还无法标识的可向财政

局对应的部门预算股室咨询（或由对应的财政部门预算股室

进行“政采指标调剂”）。 

2）采购资金标识为政府采购后，才能通过河南省电子

化政府采购系统进行“采购计划备案”：资金来源应填写“国

库集中支付”，在计划备案后，该采购计划的状态显示“等

待指标挂接”。 

3）此时，该条采购计划由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自动推

送至预算综合管理系统。 

4）由财务人员登录本单位“预算综合管理系统”，点击

【采购计划关联指标】菜单，选择【待确认】选项卡，在需



要挂接指标的政府采购计划的右侧点击【确认】按钮以进行

指标挂接。点击【确认】按钮之后则自动跳转至指标挂接的

详细界面，在此界面选择可用指标挂接于该政府采购计划并

填写占用该指标的金额（该金额应小于等于指标原始金额与

已占用金额的差值），一个采购计划可以选择多个指标，所

有指标的本次占用金额合计应该等于本采购计划的本年预

算金额。点击【确认】按钮将本采购计划保存至【待送审】

选项卡。选择【待送审】选项卡，在需要送审的采购计划右

侧点击【送审】按钮将该采购计划进行送审。（详见操作手

册第 57页至 66页） 

5）资金挂接成功后，此时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的采购

计划备案才能生成采购编号。才能进入交易中心进行招标活

动，才能进行合同备案和货款支付。 

（二）特殊计划备案流程 

1）确需紧急采购的项目（比如无预算项目、按费率招

标的项目），各单位可直接通过采购系统的“特殊计划备案”

进行计划备案，经过财政局政府采购中心审核后生成采购编

号，先行进行采购流程。（说明：特殊计划备案审核完成，

生成采购计划编号之后，计划会通过接口推送到预算综合管

理系统（内网），预算综合系统（内网）无需挂接指标，只

需在支付前在预算综合管理系统挂接指标进行支付） 

2）“特殊计划备案项目”招标流程结束后应及时签订合



同，及时进行合同备案，发起支付申请，该类项目也需指标

挂接后才能支付。具体挂接指标流程为：首先在电子化政府

采购系统发起支付申请，支付申请发起后登录到“预算综合

管理系统”，将该支付申请同政府采购资金进行挂接，挂接

流程同标准流程类似，挂接后支付。（“预算综合管理系统”

内应确保有不少于本次支付金额的预算指标，而且该指标需

标识为政府采购） 

（三）异常信息业务流程 

1）已经按标准流程进行计划备案但资金来源填写“自

行支付”的，在货款支付前需通过政府采购系统的“异常信

息业务流程”将原采购计划备案的资金来源变更为“国库集

中支付”，提请审核。 

2）财务人员挂接“预算综合管理系统”的预算指标后

才可以支付货款。因此采购单位仍需在货款支付前按“一、

计划备案-指标挂接标准流程”中“1）”的步骤，落实预算

资金，确保可以进行资金指标挂接。 

三、特别提醒 

1）各单位新增计划备案，均应按标准流程进行，确实

紧急的可按特殊计划备案进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后，通

过财政支付系统支付货款的采购项目在进行“采购计划备案”

时，资金来源必须填写“国库集中支付”。 

2）涉及“是否政府采购资金”、“部门经济分类”和“政



府经济分类”同类科目下不同款级、项级科目要素的调剂，

调剂流程：单位在预算限额以内自行调剂。 

3）具体操作请看《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与河南

省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业务对接流程》 

                          

附件：政采指标调剂申请（参考格式） 

 

 

 

 

 

 

 

 

 

 

 

 

 

 

 

 



附件： 

 

政采指标调剂申请（参考格式） 
 

***股： 

     我单位 2025年计划采购项目： 

1）***项目，金额***；2）***项目，金额***；3）**项目，

金额***；未进行政采指标标识，现需进行政采指标调剂，

特此申请！  

 

 

 

                               2025年**月**日


